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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支河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

补偿方案

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

院 590 号令）、《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试行

意见》（汴政〔2011〕110 号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（建房〔2011〕77号）、《开封

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及补助、奖励标准的暂行规

定》（汴政〔2012〕12 号）、《开封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

置实施细则》（汴政〔2016〕36 号）、《开封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通

知》（汴政办〔2018〕14号）等房屋征收有关规定，结合该

项目实际情况，制定本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。

一、征收范围

征收范围：北支河以西，体育路以东，龙亭北路以北，

用地边界线以南（具体征收区域以规划范围图为准）,占地

约16.3亩，需征收约58户居民，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1.01

万平方米。

二、征收依据

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

院 590 号令）、《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试行

意见》（汴政〔2011〕110 号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（建房〔2011〕77 号）、《开封

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及补助、奖励标准的暂行规

定》（汴政〔2012〕12 号）、《开封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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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实施细则》（汴政〔2016〕36 号）、《开封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通

知》（汴政办〔2018〕14 号）等有关规定。

该项目经市相关部门批准，已具备以下要件：

1.市发展改革部门出具的该项目符合我市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规划的文件及区发展改革部门出具的征收房屋建

设活动纳入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文件；

2.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该项目符合开封宋都古

城保护与修缮规划的文件；

3.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该项目用地范围位于开

封市近期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文件。

三、征收部门

该项目以龙亭区人民政府为主体，龙亭区房屋征收办公

室为征收部门，负责组织实施该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。

四、征收实施时间

自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实施。

五、评估机构选定

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，由区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

范围内公布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名单、基本信息，并将协

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期限等相关事宜告知被征收

人。被征收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

构，协商一致的由房屋征收部门公布选定结果。被征收人在

规定期限内无法达成一致的，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

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者采取随机方式确定。

采用投票方式确定的，参与投票的被征收人数量应超过被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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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人总数的 50%，超过 50%的投票人选择同一房地产价格评

估机构的为多数决定；采取随机方式确定的，可在摇号、抽

签二者之中选其一。参与投票决定或者随机选定的房地产价

格评估机构不得少于 3家。以投票或者随机方式确定房地产

价格评估机构的，应当由公证部门现场公证。

六、补偿与安置

（一）货币补偿

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，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

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。具体货币补偿金额，

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住建部《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（建房〔2011〕77号）评估确定。

被征收人实行货币补偿的，除特别规定外，可以享有自

行安置补助。依据《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试行

意见》有关规定，被征收人实行货币补偿的，按照被征收房

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；在此基础上，按照被征收

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30%给予自行安置补助。

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化自主安置的，且在征收补偿方案规

定的搬迁期限内签约并完成搬迁的，可在我市现行房屋征收

货币补偿自行安置补助政策的基础上，再按不高于其房屋合

法建筑面积市场评估价的10%给予一次性货币化安置奖励。

非住宅或被认定为“住改非”的房屋不适用本条款。

（二）产权调换

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，按先签协议先选房的原

则，优先选择用于产权调换的安置房。

1.住宅安置房基本情况：共106套安置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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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建丰新城安置房小区(现房），共有64套安置房，该

小区位于小李庄10号地块以南、仁和路以东、劳动路以西。

建丰新城安置房小区政府限定价格均价为3844元/平方

米，市场优惠价格均价为4070元/平方米，市场价格均价为

4522元/平方米。

二是金帝新生活安置房小区（现房），共有16套安置房，

该小区位于鼎宇东路以东、金帝东路以西、复兴一街以南、

复兴大道以北。

金帝新生活安置房小区政府限定价格均价为3844元/平

方米，市场优惠价格均价为4070元/平方米，市场价格均价

为4522元/平方米。

三是四季花城安置房小区(期房），共有26套安置房，该

小区位于复兴大道以北、规划西关北街西侧。

四季花城安置房小区政府限定价格均价为3844元/平方

米，市场优惠价格均价为4070元/平方米，市场价格均价为

4522元/平方米。

住宅房屋产权调换的安置房面积原则上接近被征收人应

安置面积。根据面积接近原则，被征收人安置两套以上住房

的，安置房楼层应高低搭配。安置房分层价格按楼层增减系

数确定。

2.住宅安置房建设及入住条件

（1）安置房屋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划和建筑设计标准施

工，工程质量保证符合国家建设工程安全质量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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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安置住房必备基本居住条件：通水、通电、通气、

安装套内门、房屋室内地面为光面、室内墙面为涂料、厨房、

卫生间铺地板砖、贴瓷片、安装洁具等。

3.住宅房屋产权调换的结算

结合该项目实际情况，被征收人应安置面积包括被征收

房屋合法建筑面积、套型补助面积、异地安置补助面积和其

他应安置面积。征收范围内同一被征收人的房屋应合并计算

应安置面积，只享受一次异地安置补助面积。被征收人享受

安置房市场优惠价格面积原则上不超过 20平方米。

被征收人多层住宅安置为中高层或高层住宅的，应安置

房屋每套无偿给予 4平方米的套型补助面积。

被征收人非单元式住宅安置为中高层或高层住宅的，应

安置房屋每套无偿给予 8平方米的套型补助面积。

被征收人异地安置的，给予 20 平方米的异地安置补助

面积：古城墙内外迁安置的，其中 10平方米无偿给予奖励，

另 10平方米享受安置房的政府限定价格优惠。

结算方法：安置房建筑面积与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

相等部分，结算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与安置房政

府限定价格的差价；套型补助面积和异地安置补助面积按照

以上两款规定结算，其他应安置面积按照安置房政府限定价

结算；安置房建筑面积超出应安置面积部分，被征收人按照

安置房的市场优惠价格结算。

4.非住宅产权调换的结算

非住宅的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计算、结清被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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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安置房屋价值的差价。

七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

1.被征收人实行产权调换的，由被征收人自行过渡。过

渡期自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日计算，根据安置房建设周期等

因素，安置为中高层住宅的，过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6个月。

具体过渡期限在征收补偿协议中约定。

2.不属被征收人的原因造成超期过渡的，临时安置费自

逾期之月起双倍计发。

八、未经登记建筑的认定和处理

对未经登记建筑的调查、认定和处理，应坚持尊重历史、

实事求是、依法合理、和谐征收的原则，对以下房屋按下列

标准给予被征收人补偿。

1.经发证机关认定的具有合法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》（建筑许可证）的建筑；

2.经市规划部门认定的1984年航测图上有标识的砖木

或砖混结构的建筑；

属上述两种情形之一的按合法建筑补偿标准给予补偿。

3.经发证机关认定的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，按已

使用期限的剩余价值参考剩余使用期限确定补偿金额；

临时建筑未明确使用期限的，使用期限按2年确定。

4.自建自用房屋未办理建设规划手续且该建筑利益关

系人不能提供房屋有关手续的，按下列条款处理：

第一层房屋：在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

的，按《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及补助、奖

励标准的暂行规定》附件（以下简称《附件》）相应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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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补助的同时再给予500元/平方米的奖励;实行产权调

换时，其建筑面积的50%计入应安置面积。

第二层房屋：在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

的按《附件》相应标准给予补助的同时再给予300元/平方

米的奖励；实行产权调换时，其建筑面积的30%计入应安置

面积。

第三层（含三层）以上房屋不予补偿，按《附件》相

应标准砖混结构500－550元/平方米；砖木结构450－500元

/平方米；地下室500元/平方米；砖混结构室外楼梯200元/

平方米，给予补助。

5.简易结构建筑，按《附件》相应标准每平方米100元

—150元给予补助。

6.违法建筑不予补偿。

九、“住改非”房屋的补偿

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部门通知暂停办理新建、扩建、改

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事项前，已将其合法住宅房屋改为

经营性用房且具备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等合法经营手续

的，其房屋的实际用途和用于经营的房屋面积，由龙亭区人

民政府组织区建设规划、工商、税务、街道办事处（社区）、

房屋征收等相关部门确认，对此类房屋的补偿，首先，按照

住宅房屋评估其房地产市场价格，以此确定房屋补偿金额，

在此基础上，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。适当补偿的标

准为：按其住宅房屋市场评估价与经营性用房市场评估价差

额的80%给予适当补偿。

十、其他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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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收房屋附属设施、附属物、其他应拆除物的补偿以

及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、非住宅停产停业补偿费等按照《开

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及补助、奖励标准的暂行

规定》（汴政〔2012〕12号）执行。

十一、签约期限及奖励

自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30日内为签约期限。签约期

限包含两个阶段的搬迁奖励期。

1.第一期 15日，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

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，对被征收人按其被征收房屋合法建

筑面积给予 300元/平方米的奖励。

被征收人在第一期奖励期限内率先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

完成搬迁的，40平方米以下另给予同一被征收人 20000元率

先搬迁奖励；40平方米以上（含 40平方米）另给予同一被

征收人 30000元率先搬迁奖励。

2.第二期 5日，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300元/平方

米的标准给予奖励。

具体搬迁奖励期限以龙亭区房屋征收办公室在房屋征收

现场公布的奖励通告中予以明确。

超过搬迁奖励期限不再奖励。

十二、补偿决定及强制执行

1.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

期限内达不成协议，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，由

龙亭区房屋征收办公室报请龙亭区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《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的规定，按照征收补偿方案

作出征收补偿决定，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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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收人对龙亭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

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
2.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

政诉讼，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又不搬迁的，由龙亭

区房屋征收办公室准备相关材料，报请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

龙亭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十三、住房保障和照顾政策

住房保障部门应优化住房保障机制，简化工作程序，畅

通绿色通道，对房屋征收中符合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家庭，

优先保障。

十四、征收活动中涉及的不可移动文物，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处理。

十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本方案由龙亭区房屋征收办公室负责解释。在征收活动

中遇到的其它问题，另行研究处理。

办公地点：原龙亭药业有限公司院内

邮箱：ltqzhengshouban@126.com
一组联系人：孙晓勇 联系电话：13783998877

二组联系人：李清峰 联系电话：19937827716

三组联系人：闫泊含 联系电话：13503783300

四组联系人：高 鹏 联系电话：13937850959

附件1：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及补助、奖励

标准的暂行规定

mailto:shqslxzhb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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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附属设施及附属物补偿

标准

附件3：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通知

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政府

2021年9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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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及补助、奖励标准的暂行规定

为规范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，维护公共

利益，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、住建部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

办法》和《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试行意见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坚持依法征收、和谐征收、让利于民、阳光操作的原则，

实现“五十平米解困帮扶、二十平米改善居住、异地安置以

奖代补、古城外迁重奖贡献、政府限价让利于民、市场优惠

求大求好”。

二、货币补偿和自行安置补助

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按照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

场评估价给予补偿；在此基础上，按照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

场评估价的30%给予自行安置补助。

三、住宅房屋产权调换的安置补助面积和结算方法

（一）安置补助面积

安置补助面积包括套型补助面积、回迁安置补助面积和

异地安置补助面积。征收范围内同一被征收人的房屋应合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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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应安置面积，只享有一次异地安置补助面积或回迁安置

补助面积。

被征收人享受安置房市场优惠价格面积原则上不超过

20平方米。

1.套型补助面积

被征收人非单元式住宅安置为多层住宅的，应安置房屋

每套无偿给予6平方米的套型补助面积；安置为中高层或高

层住宅的，应安置房屋每套无偿给予8平方米的套型补助面

积。

被征收人多层住宅安置为中高层或高层住宅的，应安置

房屋每套无偿给予4平方米的套型补助面积。

2.回迁安置补助面积

古城墙外根据城市规划具备回迁安置条件的，被征收人

选择回迁安置时，按照政府限定价格给予20平方米回迁安置

补助面积优惠。

3.异地安置补助面积

被征收人异地安置的，给予20平方米的异地安置补助面

积：古城墙内外迁安置的，其中10平方米无偿给予奖励，另

10平方米享受安置房的政府限定价格优惠；古城墙外异地安

置的，其中5平方米无偿给予奖励，另15平方米享受安置房

的政府限定价格优惠。

（二）结算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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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房建筑面积与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相等部分，

结算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与安置房政府限定价

格的差价；安置补助面积按本条第（一）项相关规定结算；

安置房建筑面积超出应安置面积部分，被征收人按照安置房

的市场优惠价格结算。

四、非住宅产权调换的结算

非住宅的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计算、结清被征收

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安置房屋价值的差价。

五、“住改非”适当补偿的标准

按其住宅房屋市场评估价与经营性用房市场评估价差

额的80%给予适当补偿。

六、直管公有房屋的补偿

1.直管公有住宅的承租人参加房改未取得全部产权的，

应依照现行房改政策购买剩余部分产权，取得全部产权后按

私有住宅给予补偿；不愿购买剩余部分产权的，按该房屋的

市场评估价扣除该部分房改款后按私有住宅给予补偿。

直管公有住宅的承租人未参加房改的，可先依照现行房

改政策购买全部产权后按私有住宅给予补偿。承租人不参加

房改，选择货币补偿的，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的75%补

偿给承租人，25%补偿给产权人，货币补偿自行安置补助费

由承租人和产权人按上述比例分享；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承租

人按其承租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75%与所调换安置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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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结算差价，结算方法按私有房屋产权调换的有关规定执

行。承租人的应安置面积包括其承租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、

套型补助面积、回迁安置补助面积或异地安置补助面积。房

屋征收部门应将直管公有住宅货币补偿金额的25%支付给产

权人。

单位自管公有住宅可参照执行。

2.直管公有非住宅实行货币补偿的，产权人与承租人有

约定的从其约定；未作约定的，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的

40%补偿给承租人，60%补偿给产权人。

搬迁奖励、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和非住宅停产停业补偿

费按规定标准对承租人计发。

七、搬迁奖励标准

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完

成搬迁的，对被征收人按其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给予不

超过100元/平方米的奖励。

被征收人率先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，结合被

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及搬迁时间可另给予同一被征收

人不超过10000元的率先搬迁奖励。

具体奖励标准在房屋征收部门公布的征收补偿方案中

予以明确。

八、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、非住宅停产停业补偿费标准

及过渡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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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搬迁费：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0元/平方米的标

准计发（不足300元的，按300元计发）；安置房为期房的按

上述标准双倍计发。

2.临时安置费：住宅期房安置的，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

筑面积10元/平方米/月的标准计发（月不足300元的，按300

元计发）。

3.停产停业补偿费：非住宅期房安置的，按被征收房屋

房地产市场评估价0.5%/月的标准计发。

4.过渡期限：根据安置房建设周期等因素在征收补偿协

议中具体约定。安置房为多层建筑的，过渡期限原则上不超

过24个月，高层（含中高层）建筑原则上不超过36个月。

不属被征收人或直管公有房屋承租人的原因造成超期过

渡的，临时安置费或非住宅停产停业补偿费自逾期之月起双

倍计发。

5.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对被征收人按以上标准计

发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或停产停业补偿费。

九、被征收房屋附属设施及附属物等补偿标准，按照本

规定附件《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附属设施及附属物补

偿标准》执行。

十、住房保障和照顾政策

1.被征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并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

房或承租廉租住房的，对被征收人实行货币补偿。被征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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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通过摇号等方式即可优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承租廉

租住房。

2.被征收人的应安置面积不足50平方米且他处无住房

的，不足部分享受政府帮扶价。政府帮扶价为安置房政府限

定价格的50%。

3.对征收范围内生活自理有困难的残疾人，在安置房楼

层选择上可给予适当照顾。

十一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本规定公布施行前的

相关规定同时废止，之前已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，继

续沿用原有规定办理。

市属各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及补助、奖励标

准，可参照本规定结合当地实际，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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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2

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附属设施

及附属物补偿标准
序

号

项目 现状特征 单位 标准（元）

1 无证建筑

砖木结构 ㎡ 450-500

砖混结构 ㎡ 500-550

地下室 ㎡ 500

砖混结构室外楼梯 ㎡ 200

简易结构 ㎡ 100-150

简易棚 ㎡ 50

2 果树（补偿费）

初果期 棵 100

衰果期 棵 200

盛果期 棵 300

3 乔木（伐除费）
胸径在20厘米以下 棵 50

胸径在20厘米以上 棵 150

4 围墙 砖砌“24墙” m 160

5 水泥地坪 院内水泥地坪 ㎡ 50

6
院落门

（拆卸费）

铁制门（门宽不足1.5米） 樘 200

铁制门（门宽1.5米以上） 樘 400

木制门 樘 100

进户防盗门 樘 300

7
室外简易楼梯

（拆卸费）

铁制 架 300

木制 架 200

8 供暖
自装燃气、电热、炭炉 ㎡ 20

集中供暖 ㎡ 125

9 燃气
普表 表 3150

卡表 表 3350

10 电表
照明电头表 表 420

不带互感器三项电头表 表 20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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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表箱带互感器三相电头表 表 3080

11 水表
自来水头表 表 1000

地热供水初装费 户 3600

12 防盗网
不锈钢，钢筋 ㎡ 70

铁艺 ㎡ 100

13 阳台 全封闭 间 1500

14 空调（移机费）
柜机 台 300

其他机型 台 200

15 宽带 结合实际剩余月数
12个

月

560

16 卷闸门 不锈钢、铝合金 ㎡ 120

17 热水器

（拆卸费）

太阳能、燃气、电热水器 套 200

18 有线电视 标准有线电视连接配置 户 240

说 明：

1.屋顶、阳台种植的各类树木及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新栽

植的各类树木不予补偿。

2.阳台、室外楼梯已计入合法建筑面积的不再补偿。

3.本文未涉及事项的补偿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

商确定；协商不成的，委托具有相关估价资质的中介机构评

估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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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

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我省房屋征收相关政策规定，

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、维护公共利

益，保障被征收人、直管公房承租人合法权益，促进房屋征

收工作依法、有序进行，经市政府第29次市长议事会议研究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法履行房屋征收程序

（一）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，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

要，确保符合《条例》要求。同时，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。保

障性安居工程、旧城区改建，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年度计划。

（二）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，必须履行书面通知暂停办

理相关手续、房屋调查登记、对未登记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

处理、拟定并论证补偿方案、公布方案征求意见、公布征求

意见情况和修改方案情况、依法进行听证、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、落实征收补偿费用等程序，依法作出征收决定并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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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充分尊重被征收人对评估机构、补偿方式等方面自主选择

的权利，受托估价机构应当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开展工作。要

依法做好分户初步评估结果的公示和分户评估报告的转交、

送达工作，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，依申请做好复核和鉴定。

要依法签订征收补偿协议，坚持先补偿、后搬迁。对符合法

定条件确需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，要认真做好事前工作协调

和各项准备工作。要加强对房屋征收补偿档案的管理，依法

向被征收人公布分户补偿情况，对房屋征收各工作环节涉及

的文件、资料，要及时做好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工作，规范建

立健全房屋征收补偿档案。审计机关要加强对征收补偿费用

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，并公布审计结果。

二、坚持房屋征收信息公开

（一）要认真落实房屋征收信息公开制度，重点做好房

屋征收补偿法规政策、房屋征收决定、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、

房屋征收补助奖励政策和标准、征收范围内房屋调查结果、

被征收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、被征收房屋分户补偿情况的

公开以及其他房屋征收信息的公开，保障被征收群众的知情

权和监督权。

（二）负责征收的人民政府和征收部门应在房屋征收现

场设立投诉信箱，公开投诉电话，及时处理房屋征收过程中

出现的情况和问题；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突发性事

件，依法妥善处置，及时发布信息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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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出现过度炒作等不利局面。

三、适当提高房屋征收搬迁奖励标准

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搬迁奖励期限内签约

并搬迁交房的，按其合法建筑面积给予不超过300元/平方米

的奖励。被征收人率先签约并搬迁交房的，可结合被征收房

屋合法建筑面积和搬迁时间，另给予同一被征收人不超过

30000元的率先搬迁奖励。具体奖励标准由各区在征收补偿

方案中予以明确。

属直管公有房屋的，搬迁奖励按照前款有关规定发放给

承租人。

四、加强房屋征收监督指导

市人民政府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

的监督，对下级人民政府违反《条例》规定的征收与补偿行

为，依照《条例》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市房屋征收部门要加

强对各区房屋征收补偿政策、征收程序、相关公开公示制度

的执行情况和征收进度进行督导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

改，必要时上报市人民政府。

各区人民政府和房屋征收部门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

定，规范房屋征收补偿、奖励等行为，不得超越政策文件擅

自抬高补偿、奖励标准，不得增设补偿、奖励项目，不得超

过规定期限违规发放搬迁奖励。经审计部门审定，对违规实

施补偿、奖励以及其他支付费用的行为，导致征收成本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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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增加部分由负责征收的人民政府承担，并依法依规追究

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本通知实施范围为市内各区（不含祥符区），杞县、尉

氏县、通许县和祥符区可参照本通知出台符合各自辖区实际

的举措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开封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
收补偿安置及补助、奖励标准的暂行规定》（汴政〔2012〕

12号）中有关补偿、奖励标准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

为准。本通知施行前已实施的房屋征收（拆迁）项目，继续

沿用原有规定办理。


